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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 
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小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多元成長營課程計

劃表 
（       美術成長營          ）社 

（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） 

※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，僅為參考。 

※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，除學務處會發放通知單外，請講師提醒學員，順延

補課，務必上滿 14 堂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堂次 授課內容 備註 

1 花園裡的兔子繪畫創作 1  

2 花園裡的兔子繪畫創作 2  

3 春風 綠柳 白鵝  

4 著線條去散步黑與白的對話 繪畫創作 1  

5 著線條去散步黑與白的對話 繪畫創作 2  

6 歡迎來到梵谷先生星夜下散步 1  

7 歡迎來到梵谷先生星夜下散步 2  

8 壓克力畫真有趣 1鯉魚游啊游  

9 壓克力畫真有趣 2 鯉魚游啊游  

10 壓克力畫真有趣 3鯉魚游啊游  

11 媽媽的擁抱繪畫創作 1  

12 媽媽的擁抱繪畫創作 2  

13 母親節創意手作 1  

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母親節創意手作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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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四】 

成長營指導教師學經歷表 

姓名 李淑珍 

教授科目 美術 

相關學歷 

(研習) 

台灣藝術大學書畫學系三年制畢業 

多次策展或與其他畫家聯合展覽 

 

相關經歷 

曾任多所幼稚園任美勞教師 

曾任多所國小美術社團老師 

任教於福安國小美術科任老師 

 

審核狀況 

□ 通過   

□ 不通過 

備註  

※成長營之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若需外聘師資，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 

（一） 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 

（二） 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 

1.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 

2. 曾獲選為省市（直轄市）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層

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賽者。 

3. 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（直轄市）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別證書者。 

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

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未具備前項學經歷，而有特殊專長者（如民間藝人足堪

傳承技藝者）得由學校自行認定之，擔任助教者亦同。 


